附件2：
青阳县2026年“徽动消费·乐享青阳”马年新春消费券参与商户承诺书

为积极响应青阳县2026年“徽动消费·乐享青阳”马年新春消费券发放工作，根据有关规定，我单位郑重承诺：

1.自愿参与本次活动，认真落实青阳县2026年“徽动消费·乐享青阳”马年新春消费券发放相关工作，保证我单位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
2.保证我单位具备补贴资金垫付能力，能按要求提供补贴实施期间相关台账资料。

3.保证我单位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有独立对公账户和开具税务发票的能力。

4.管理运营规范，诚信经营。承诺不以任何形式骗取套取补贴资金，不虚标价格、变相涨价，不销售假货、以次充好，不强制捆绑、搭售等，如有上述行为，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。

5.承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次补贴规则，主动接受有关部门及社会监督。
承诺商户（签字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1月  日
